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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被拆与“物权”的法律效力 
 

 莫纪宏  
 

  据《山西晚报》报道：山西富豪王先生斥 500万巨资在京城城区购买两栋豪华别墅，随后将
其拆除，在原址盖起一栋别墅。新房正在装修，还没来得及入住，北京城管部门动用 3台大型机
械设备，历时 1天半，将其夷为平地。 
  这位山西富豪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不偷不抢，在自己家里的地上盖上自己喜欢的房子，

而且也没有妨碍他人，城管凭什么就给拆了。不是说物权法要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吗？怎

么光见写在法律上，在实际生活中老百姓却根本看不到物权法所保护的“物权”在哪儿，这“物

权”到底有什么用？自己的东西自己能不能做主？ 
  上面的故事外行人一看确实能够引起共鸣，一般公众都会对这位山西富豪的命运抱以同情，

同时也会对自己所拥有的房产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到底能在法律上获得多大程度的保护心存疑虑。

在上述案例中，山西富豪的合法权利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物权法能否阻碍城管随意拆毁自己的别

墅呢？很显然，这里涉及到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的法律效力。 
  我国现行宪法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该条款在保护公民财
产方面具有两层涵义：一是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非法侵犯；二是不受非法侵犯的公民的私有财产

是“合法”性质的。所以，不论其他法律、法规如何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宪法关于公民的合

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是不能随意违背的。 
  我国现行物权法也充分贯彻了宪法的上述规定精神，在第 2条中对“物权”作出了明确定义，
即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

物权”。第 4条又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侵犯”。那么，既然山西富豪自建的别墅没有妨碍别人的利益，城管将其拆除是否属于

“非法侵犯”呢？ 
  很显然，依据宪法和物权法的规定，是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因为物权法第 7条还规定：
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山西富

豪的别墅之所以要被拆除，原因在于他不恰当地行使了“物权”，忘记了所谓物权法所保护的“物

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所设立的各种限制。对于城镇居民区的房屋建设，国家有统一的城乡建设

规划法，公民个人可以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是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能够做什么，在法

律上并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公民个人不能以拥有使用权为名，想盖什么房屋

就盖什么房屋，必须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对对其享有使用权的土地所作出的整体使用规划。 
  在这位山西富豪看来，我自己买的别墅，我自己拆除后再建一个与原来一样的别墅，也没有

妨碍谁，为什么不允许呢？这里的问题是这位山西富豪购买别墅后，在法律上只是对已经购买的

“别墅”享有所有权，因为已经购买的“别墅”是经过有关国家机关审批后确认是具有合法性的

“别墅”，所以，山西富豪购买的是“合法的别墅”。而要拆除购买的“合法的别墅”再建一个在

外观上与“合法的别墅”相似的“别墅”，重建的“别墅”虽然在物理属性上与“合法的别墅”

相似，但在法律性质上却完全不同了。因为重建的别墅是当事人未经任何法律手续私搭乱建的，

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很明显，这位山西富豪没有弄清楚“物质上的别墅”与“法律上的别墅”之

间的根本区别。物权法保护的只是“法律上的别墅”，而不是仅仅具有“别墅”的物质属性的“别

墅”。 
  这位山西富豪所获得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不懂法，特别是没有正确地领会物权法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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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物权”的法律效力，以为只要是我买来的别墅，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而法律实际上赋

予“业主”的“物权”是相当有限的，“业主”对自己房屋的自由处分权也只是法律规定范围内

的，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就是越出了“物权”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之外，不能受到法律保护

了。 
  山西富豪的例子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滥用了“物权”的法律效力，企图通过随意处理自己享

有物权的别墅来追求法律所未许可的“利益”。不过，山西富豪还算幸运的，因为毕竟自建的别

墅被城管拆除后，别墅下面的土地还在，自己仍然享有使用权，对于那些居住在高楼大厦中的业

主来说，如果老天爷不帮忙，随便刮风下雨，将自己居住的空间毁坏；或者是他人遭殃，自己受

连累，可能连找个地方安身都成问题了。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相脱节的物权制度可能还会诱

发一些很难预料到的法律纠纷，为此，奉劝那些想有效保护自己的合法房屋的业主们，赶快行动

起来，购买点大额财产保险，免得到时候有理说不清，有权利无地方可行使的尴尬局面的发生。

当然，国家立法机关也不能坐视不管，有关灾害和事故的保险法律应当尽早出台，让有房一族能

吃上定心丸，不然，真有个风吹草动，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可能真的不好使唤了！ 


